
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

河工商企管字〔2017〕10 号

关于印发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形势下推进

监管方式改革创新的意见和《随机抽查

事项清单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工商局机关有关科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新形势下推进监管方式改

革创新的意见和<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2017 年 2 月 13 日



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新形势下

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的意见

为贯彻落实工商总局《关于新形势下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

的意见》（工商企监字〔2016〕185号）和《关于公布随机抽查事

项清单（第一版）的通知》（工商企监字〔2016〕259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依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《关于转发工商总局关于新形

势下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的意见》和《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

一版）》的通知（粤工商管字〔2017〕32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结合

我市的实际，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一、一、一、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

坚持以改革创新解决问题，以推进信息共享促进维护交易秩

序，最大限度整合监管资源、运用有力条件，依托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建立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部上下联通、横

向协同、指挥高效的监管运行机制，积极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系统

与外部的信息共享、监管联动、社会共治，全面实施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大数据监管、推进社

会共治等监管方式改革，是新时期工商部门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创

新的监管制度、机制和方式方法，各单位要积极实现监管理念和

方式方法的及时转变，坚持依法公正监管，构建完善事中事后监

管制度体系，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效能。



二、基本原则二、基本原则二、基本原则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（一）（一）（一）坚持创新监管格局。坚持创新监管格局。坚持创新监管格局。坚持创新监管格局。充分运用把握与市场监管有关的

各项改革带来的成果和机遇，深刻认识并积极发挥消费者协会、

个体劳动者协会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

重要作用。

（二）（二）（二）（二）坚持依法公正监管。坚持依法公正监管。坚持依法公正监管。坚持依法公正监管。除投诉举报、大数据监测、转办

交办以外，工商部门对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均应通过“双随机”

抽查的方式进行。通过细化分工，明确监管职责，公开抽查程序、

检查事项，严格依法履行职责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推进市场监

管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建设。

（三）（三）（三）（三）坚持结果公开透明。坚持结果公开透明。坚持结果公开透明。坚持结果公开透明。检查结果公开，通过信用约束机

制，强化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、自律意识，形成市场主体自律、

政府监管、社会监督的有机统一 。

三、全面实施三、全面实施三、全面实施三、全面实施““““双随机、一公开双随机、一公开双随机、一公开双随机、一公开””””监管监管监管监管

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“双随机”抽

查是工商部门提升监管效能的重要途径。抽查检查结果信息要通

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。

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

市工商局负责指导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抽查工作，并

根据需要组织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抽查。抽查工作遵循

“谁登记，谁负责”，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其登记管辖

的市场主体进行抽查。上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下级工商



行政管理部门对其管辖的市场主体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完善监督机制（二）完善监督机制（二）完善监督机制（二）完善监督机制

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将其抽查工作情况及时汇总、分

析、总结，并按要求上报。上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下级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抽查工作的监督指导，通过检查督查、考

核评比等方式督促落实，必要时可将结果在本系统或向当地政府

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三）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三）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三）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2017 年各级工商部门要实现随机抽查事项达到市场监管执

法事项的全覆盖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是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的基

础。按照《关于公布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的通知》（工

商企监字〔2016〕259 号）、省工商局《关于落实“双随机”抽查

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5〕6 号）和《河源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源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

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河府办函[2016]75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对

《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进行了修订（见

附件）。各单位要依法细化随机抽查事项，提高市场监管制度化、

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。抽查应当依照工商行政管理法律、法规及

规章等进行，根据抽查计划、方案及有关通知要求对一个或多个

事项进行检查。

（四）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（四）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（四）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（四）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

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执



法检查人员应属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、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

人员，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对抽取

的市场主体实施检查。

（五）规范随机抽查行为（五）规范随机抽查行为（五）规范随机抽查行为（五）规范随机抽查行为

1.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。结合实际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

频次，年度抽查辖区内不少于 5%的市场主体；其中企业公示信

息抽查，不少于辖区内企业的 3%。地级以上市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可根据实际确定监管重点。对于投诉举报多、列入经营异常名

录或者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市场主体，要加大随机抽查

力度。

2. 抽查结果及时公示。按照“谁抽查、谁录入、谁查处、谁

录入”的原则，及时将抽查检查结果、查处结果归集到企业的名

下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予以公示。随机抽

查中发现的问题按照“谁管辖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实施后续监管，

防止监管脱节。

3.随机抽查可以依法利用其它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、核查结

果，并根据需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检验检测认证

机构、征信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服务。县级以上工商部门

结合本地实际，在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下，积极与有关部门开展

联合抽查，降低市场主体成本。

各单位在推进改革创新中的做法经验，请及时报告市工商局

企管科。执行抽查事项清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，请与市工商局各

相关科室联系。



附件 1：《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修订

版）》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无。

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14 日印发


